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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粮〔2016〕179 号

郑州市粮食局

关于加强市本级储备粮油存储和轮换管理的通知

中原库、兴隆库、油脂库、军供中心、郑粮集团：

根据《郑州市市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》（郑政〔2009〕34 号），

结合近年的地方储备粮管理实践，为认真做好市级储备粮油储存

和轮换管理工作，确保市级储备粮油数量真实、质量完好、储存

安全，现就加强市本级储备粮油存储和轮换管理通知如下,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一、强化储备粮油存储管理

（一）建立市本级地方储备粮油台账。市局仓储管理部门建立

市本级储备粮油台账，台帐包括：储备粮油保管总台账，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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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仓保管台账。台账在年度轮换下达和完成验收后进行调整，各

承储单位须及时完成本单位的保管账目调整并上报。

（二）确保“一符三专四落实”。承储单位要建立完善的规

章制度，确保专仓(罐)储存、专人保管、专帐记载、账账相符、账

实相符。须在每个仓房(罐)的主门或显目位置悬挂“地储”牌，仓

内入口处悬挂“二卡三薄”。

（三）实行保管专卡备案制。郑州市级储备粮（油）专卡一

式三份，卡里内容由承储单位填写，经审查后盖章确认；大卡每

货位挂一份，小卡由承储单位保存备查一份，一份交市局仓储管

理部门备案。

（四）严格承储条件审查。未保管过市本级储备粮（油）的

仓(罐)入库前，因保管需要移库前，承储单位需提出申请，经局组

织现场检查其储存条件、备仓等情况，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入库、

移库，否则不予验收。

（五）储备与经营分开。市本级储备粮油承储单位必须严格

执行储备与经营分开的规定，向局仓储部门提供库区平面图并标

明仓号，提供储存的各类储备、托市、期货、商品粮等仓房明细

表备案，发生变化后应在 5日内报备。

（六）强化储粮安全责任。严格执行国家粮食局制定的《粮

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》，承储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安全



3

储粮第一责任人。市局每年与市本级储备粮油承储单位签订《安

全储粮责任书》，承储单位要层层签订责任书。

（七）保持储粮技术队伍的基本稳定。各承储单位要采取措

施保持质检员、防化员、保管员队伍的基本稳定；提倡通过晋级

升资等方式激励储粮技术队伍提高水平。承储单位仓储及检验部

门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储粮工作负直接管理责任，实行承储单位

仓储、检化验部门负责人覆职明责报备制，禁止无业务能力或专

业资质的人担任储粮业务部门负责人。

二、加强储备粮油日常监管

（一）开展不定期检查。根据上级或局安排，结合粮食收购轮

换、四季粮情控制特点和防汛防火储粮安全要求，开展不定期检

查，以确保各项安全保粮、科学储粮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建立月巡查制度。由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，每月巡查一

次，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粮油库存管理情况、粮情及异常粮情

处理情况，各类账表填写是否规范，储粮安全生产，上月要求整

改的落实情况等。巡查完成后需填写巡查表，存于市本级储备粮

管理档案。

（三）实行季度检查制度。每季度保管费用补贴审批前，财务

和仓储部门联合开展季度检查，检查的主要内容：资金实行封闭

运行情况、轮换资金管理情况、账实相符情况等。检查符合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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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及要求审核通过补贴拔付。

（四）年底评定“四无”粮仓。各承储单位成立自评小组，

逐仓检查，如有问题立即整改，并填写自评意见，由市局结合冬

季粮油安全大普查或其他工作安排进行“四无”鉴定。

（五）合并检查原则。以上检查，能够合并进行的尽可能合

并进行。各项监督检查以专业业务技术人员为主。

三、规范储备粮油轮换操作

（一）下达年度计划。根据市级储备粮入库年度、品质情况和

各承储企业仓储实际，按照年均轮换 25%左右，整仓轮入轮出的原

则；按照市本级储备四级大豆油每年轮换 50%，一级大豆油一年完

成两次轮换的原则；由市粮食局、财政局、农发行联合下达市级

储备粮油轮换计划。成品粮的轮换按照保质期要求进行轮换。

（二）轮换原则。市级储备粮油轮换采取成本不变、实物兑换

的方式进行，实行同品种等量轮换。按照《郑州市市级储备粮油

管理办法》之规定，粮油轮换的盈亏全部由承储单位负责。轮入

粮食符合国标中等以上质量标准和国家规定的安全水分要求。新

粮上市前，轮入上年度粮食；新粮上市后，必须轮入当年新粮。

轮入的食用油必须是当年生产的并符合国家标准。

（三）分仓审批。各承储企业要在下达的年度轮换计划内，填

报《郑州市市级储备粮油分仓轮换轮出申请表》，经郑州市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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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批准并实地查验后方可出仓，未经批准视为擅自动用市级储备

粮油。粮油轮入前，要填报《郑州市市级储备粮分仓轮换轮入申

请表》，经现场查验出仓和备仓情况批准后，方可轮入，未经批

准出仓按擅自动用储备粮处理，未经批准入粮按企业自营商品粮

油处理。

（四）轮换验收。轮换完成后，承储企业对轮入粮油的数量、

质量进行自查，合格后向市粮食局提出验收申请。申请包括轮出

轮入时间、完成数量、质量自验汇总表等。轮入粮食由郑州市粮

食科学研究所扦样化验，出具汇总化验报告上报市粮食局。承检

机构对临界值和超标样品，要认真进行复查，确保检验数据准确、

可靠。承储单位对检验报告有异议的，应自接到通报之日起 10 日

内，以书面形式提出复检申请，市粮食局认为需要复检的，检验

机构应当复检；必要时，可另行安排上一级检验机构进行复检。

复检样品原则上调用原承检机构留存的备份样品，不重新扦样。

质量检验合格后，由市局组织保管、质检、财务人员组成验收组

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。市局根据质量化验报告和验收报告，

下达轮换确认文件。不合格的不予确认，不拨付轮换费用补贴，

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轮换确认下达后，承储单位根据确认文件和

化验报告填写专卡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